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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会议 

2004 年 4 月 26 日至 5月 7 日，纽约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执行情况 

  卢森堡提交的报告 

导言 

 卢森堡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不扩散制度的主要文书，呼吁全面、

有效执行该条约。《不扩散条约》以三个支柱为基础：不扩散、裁军及和平利用。

该条约在维持和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条 

 核武器国家有义务拒绝向谋求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国家或非国家行

为者转让任何此类武器或装置。因此，核武器国家必须有效执行第一条，才能防

止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进一步扩散。 

第二条 

 卢森堡恪守第二条的各项原则，重申其立场，即无核武器国家不应谋求获得

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卢森堡并继续恪守在核供应国集团和赞格委员会框架

内承担的义务。 

 2004 年 3 月，卢森堡外交部长致函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宣布卢森堡完全支持

原子能机构的《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卢森堡并支持《核材料实物保护

公约》修正案，卢森堡是 2004 年 4 月向奥地利政府的此项倡议发出书面支持的

首批国家之一。 

第三条 

 卢森堡依然坚信原子能机构的国际保障制度是全球核不扩散制度的基本要

素。卢森堡并认为，《附加议定书》是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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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动此项议定书得以普遍批准和执行。卢森堡于 2001 年 8 月 1 日颁布“批

准关于加强不扩散核武器制度并侦查秘密核活动的附加议定书的法令”，以此批

准了相关议定书，并支持此项《附加议定书》成为在核供应国集团框架内的一个

核出口供应条件。 

第四条 

 卢森堡认为，防止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扩散，这不应有碍《条约》各

个缔约国希望在完全遵照《条约》第一和第二条规定的前提下和平利用核能源并

从中得益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必须严格排除任何可能滥用民用方案的情况。

原子能机构有效的核查标准至关重要。 

第五条 

 卢森堡于 1999 年 3 月 11 日颁布关于“批准 1996 年 9 月 24 日在纽约签署的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法令”，以此批准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卢森堡并高

度重视《全面禁试条约》尽早生效。 

第六条 

 卢森堡依然全面致力于《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有效执行，并完全支持不扩

散条约缔约国2000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的结论以及1995年审议和延期大会的各

项决定和决议。 

 在全面彻底裁军领域，卢森堡是以下文书的缔约国：《化学武器公约》、《生

物和毒素武器公约》、《防止弹道导弹扩散国际行为守则》、《渥太华公约》、《某些

常规武器公约》及其第二修正议定书、《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卢森堡并为清

雷及相关活动以及为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小武器和轻武器裁军提供了

财政支助。 

第七条 

 卢森堡本身并非某一无核武器区的成员，但它欢迎并鼓励相关区域内各国之

间在自由作出安排的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的设想，因为无核武器区可以加强核

不扩散制度并推动加强全球和区域和平与安全。 

第八条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的最后决定包括一项加强条约审议进程的承诺。卢森

堡高度重视增强《条约》的执行情况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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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卢森堡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于 2003 年 1 月宣布打算退出《不扩散条

约》深表遗憾，继续敦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重新全面恪守根据《不扩散条

约》承担的不扩散国际义务。 

 卢森堡将根据欧洲联盟于2003年 11月通过的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

载工具的多边协定的普遍批准和强化执行的共同立场，大张旗鼓地努力推动《不

扩散条约》的普遍批准。 

 

 


